行政许可运行流程图
（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行政许可）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申请人申请


↓
		财政局会计股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退回申请人补正，并一次性告知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申请材料：
1.申请报告；
2.拟设立机构的协议、章程及验资报告；
3.代理记账许可登记表；
4.从业人员身份证明、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主管代理记账的负责人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证明资料；
5.代理记账机构从业人员基本情况表；
6.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专职从业人员书面承诺；
7.办公地址及办公用房产权或使用权证明；
8.代理记账业务规范和财务会计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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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会计股审核





分管局长

	


	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







	不予许可的，作出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复议、诉讼权

	作出准予许可的
书面决定





	送达申请人10个工作日内颁发许可证

